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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陕西省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

一、下列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（轻微不罚）

序号 违法事项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监管措施 实施层级

1

社会团体不

按照规定办

理变更登记。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：社会团体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，责令改正，

可以限期停止活动，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撤销登记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四）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。

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，予以

没收，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

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。

1.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；

2.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违法行为持续的时间在 90

天以内（从应当办理变更登

记之日起算）；

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

行为的调查工作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告诫、指导

约谈等措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当

事人依法依规开展相关活动；
省、市、县级

2

民办非企业

单位不按照

规定办理变

更登记。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：

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

予以警告，责令改正，可以限期停止活动；情节严重

的，予以撤销登记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。

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，予以

没收，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

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。

1.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；

2.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违法行为持续的时间在 90

天以内（从应当办理变更登

记之日起算）；

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

行为的调查工作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告诫、指导

约谈等措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当

事人依法依规开展相关活动；

省、市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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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事项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监管措施 实施层级

3

基金会不按

照规定办理

住所变更登

记。

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：基金会、基金会分

支机构、基金会代表机构或者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、责令停

止活动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撤销登记：（三）不按照

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；

前款规定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，予以

没收，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或者违

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。

1.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；

2.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违法行为持续的时间在 90

天以内（从应当办理变更登

记之日起算）；

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

行为的调查工作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告诫、指导

约谈等措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当

事人依法依规开展相关活动；

省、市、县级

4

慈善组织未

按照慈善宗

旨开展活动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第一百零九条：慈善组织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

令限期改正，予以警告或者责令限期停止活动，并没

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：

（一）未按照慈善宗旨开展活动的处罚；

第一百一十二条: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一百零九条、第

一百一十条、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情形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

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并没

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禁止其一年至五年内担任

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。

1.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；

2.未产生违法所得；

3.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；

4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

行为的调查工作；

6.违法行为未被媒体报道，

且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

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告诫、指导

约谈等措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当

事人依法依规开展相关活动；

省、市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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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事项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监管措施 实施层级

5

慈善组织未

依法履行信

息公开义务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第一百一十条：慈善组织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

予以警告，并没收违法所得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限期停止

活动并进行整改；慈善组织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国家秘密、商

业秘密的，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予以处罚：（七）未依法履

行信息公开义务的。

慈善组织有前两款规定的情形，经依法处理后一年内再出现

前款规定的情形，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。第一百一十二

条:慈善组织有本法第一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条、第一百一

十一条规定情形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

下罚款，并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禁止其一年至五年

内担任慈善组织的管理人员。

1.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；

2.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

行为的调查工作；

5.违法行为未被媒体报道，

且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

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告诫、指导

约谈等措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当

事人依法依规开展相关活动；

省、市、县级

6

养老机构利

用其房屋、场

地、设施开展

与养老服务

宗旨无关活

动。

《陕西省养老服务条例》第八十条：养老机构有下列

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

告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：(五)

利用养老机构的房屋、场地、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

旨无关的活动的。

《陕西省实施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〉办法》第六十九

条：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实施许可的民政

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

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(五)利用

养老机构的房屋、场地、设施开展与养老服务宗旨无

关的活动的。

1.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；

2.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后果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

行为的调查工作；

5.违法行为未被媒体报道，

且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

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告诫、指导

约谈等措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当

事人依法依规开展相关活动。
省、市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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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下列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（首违不罚）

序号 违法事项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监管措施 实施层级

1

社会团体违

反规定设立

分支机构、代

表机构。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：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，责令改正，可以限期停止活

动，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情节严重的，予以

撤销登记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五）违反规定

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，或者对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疏于管

理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

1.初次实施违法行为；

2.造成的危害后果轻微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行

为的调查工作；

5.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不良社

会影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

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措

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

当事人依法依规开

展相关活动。

省、市、县级

2

慈善组织不

依法向志愿

者出具志愿

服务记录证

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：慈善组织不依法

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、不依法向志愿者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

明或者不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民政部门予以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

限期停止活动。

1.初次实施违法行为；

2.造成的危害后果轻微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行

为的调查工作；

5.违法行为未被媒体报道，且

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

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措

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

当事人依法依规开

展相关活动。

省、市、县级

3

慈善组织不及

时主动向捐

赠人反馈有

关情况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第四十二条：捐赠人有权查询、复

制其捐赠财产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，慈善组织应当及时主动向

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。

第一百一十五条：慈善组织不依法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、不

依法向志愿者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或者不及时主动向捐赠人

反馈有关情况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予以警告，责

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限期停止活动。

1.初次实施违法行为；

2.造成的危害后果轻微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行

为的调查工作；

5.违法行为未被媒体报道，且

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

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措

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

当事人依法依规开

展相关活动。

省、市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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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事项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监管措施 实施层级

4

养老机构

未按照规定

开展评估活

动。

《陕西省养老服务条例》第八十条：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

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未按照规定开展入院评

估的；

前款规定的行为，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《陕西省实施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〉办法》第六十九条：养老

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实施许可的民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情

节严重的，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一）未建立入院评估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开

展评估活动的。

1.初次实施违法行为；

2.造成的危害后果轻微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行

为的调查工作；

5.违法行为未被媒体报道，且

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

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措

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

当事人依法依规开

展相关活动。

省、市、县级

5

养老机构未按

照协议约定

提供服务。

《陕西省养老服务条例》第八十条：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

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二）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

人签订服务合同，或者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；

前款规定的行为，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，依法承担民事责任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《陕西省实施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〉办法》第六十九条：养老

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实施许可的民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情

节严重的，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：（二）未与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，

或者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的。

1.初次实施违法行为；

2.造成的危害后果轻微；

3.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；

4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法行

为的调查工作；

5.违法行为未被媒体报道，且

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

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措

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

当事人依法依规开

展相关活动。

省、市、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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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事项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监管措施 实施层级

6

采取虚报、隐

瞒、伪造等手

段，骗取社会救

助资金、物资或

者服务。

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第六十八条：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

手段，骗取社会救助资金、物资或者服务的，由有关部门决定

停止社会救助，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、物资，可以处

非法获取的救助款额或者物资价值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；

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《陕西省社会救助办法》第七十三条：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

等手段，骗取社会救助资金、物资或者服务的，由有关部门决

定停止社会救助，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、物资，可以

处非法获取的救助款额或者物资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

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1.初次违法；

2.非法获取的人均救助款金额

或者物资、服务价值在当地月

低保标准 3倍以下；

3.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，没有造

成实际危害后果；

4.自行退回或在责令退回期限

内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物

资；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

法行为的调查工作；

6.违法行为未被媒体报道，且

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

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措

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

当事人依法依规开

展相关活动。

县级

7

对采取虚报、隐

瞒、伪造等手段

骗取享受城市

居民最低生活

保障待遇的处

罚

1.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1 号）

第十四条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

警告，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；情节恶劣的，

处冒领金额 l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:

（一）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，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

低生活保障待遇的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》
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

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

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1.初次违法；

2.非法获取的人均救助款金额

或者物资、服务价值在当地月

低保标准 3倍以下；

3.违法行为情节轻微，没有造

成实际危害后果；

4.自行退回或在责令退回期限

内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资金物

资；5.积极配合行政机关对违

法行为的调查工作；

6.违法行为未被媒体报道，且

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
通过说服教育、警示

告诫、指导约谈等措

施教育、引导、督促

当事人依法依规开

展相关活动。

县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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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陕西省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
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》

适用规则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《陕西省民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

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轻微不罚清单》）所称轻微违法行为依法

不予行政处罚，是指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

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

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）不予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本省民政部门对符合《轻微不罚清单》规定的违法

行为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。未列入《轻微不罚清单》，但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不

予行政处罚情形的民政领域违法行为，民政部门可以通过集体

讨论研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以

及《陕西省民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4 版）》有关规

定，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。

《轻微不罚清单》实施后，民政部门对《轻微不罚清单》

施行前发生、尚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且符合《轻微不罚清单》

规定的违法行为，适用本《轻微不罚清单》不予处罚。

二、适用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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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”，应同时满足违法行为轻微、及时改正、没有

造成危害后果三项条件：

1.违法行为轻微，可以结合主观过错较小、初次违法、违

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、及时中止违法行为、没有违法所得、违

法行为辐射区域和人群范围较小等因素综合认定。

2.及时改正，包括在民政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前主动

完成改正，在民政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后、责令改正之前

主动完成改正。

3.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是指违法行为尚未产生危害后果或

影响较小，且已及时改正，未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

法权益、生产生活秩序等造成危害后果。

（二）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

予行政处罚”，应同时满足初次违法、危害后果轻微、及时改

正三项条件

1.初次违法，是指当事人第一次实施违法行为。经询问当

事人，并查询民政相关监管执法记录等，未发现当事人有同一

性质违法行为的，可以认定为初次违法。

2.危害后果轻微，可以结合危害程度较轻、危害范围较小、

危害后果易于消除或减轻、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、

主动与违法行为损害的对象达成和解等因素综合认定。

3.及时改正，包括在民政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前主动

完成改正，在民政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后、责令改正之前

主动完成改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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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适用程序

对拟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《陕西省民政厅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等规定的程

序办理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，民政部门应当

对当事人进行教育指导，可以采用批评教育、约谈相关负责人

或者有关人员、发送告知书等形式，充分告知其违法事实、认

定违法的理由依据、应当履行的义务等，并指导其改正，督促

其依法依规开展活动。


